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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关关于车辆通过二号、三号通道进出福田保税区管理办法》已经关长批准，现予发布，自2006
年9月1日起施行，原《深圳海关关于车辆通过二号、三号通道进出福田保税区管理办法》(深圳海关公告
2004年第5号)同时予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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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八月十五日

附件：

深圳海关关于车辆通过二号、三号通道

进出福田保税区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新形势下保税区物流业的发展，结合新的监管模式，进一步规范车辆通过二号通道和三号
通道进出福田保税区(下称“保税区”)，实现有效监管和高效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保税区海关监管办法》以及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货运车辆，是指由境内非保税区进出保税区的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车辆和区内行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自用货运车辆以及临时进出保税区的其它货运车辆。

货运车辆须由二号通道进出保税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客运车辆(不含营运出租车)，是指由境内非保税区进出保税区的区内行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及其员工自用客运车辆(包括往返深港两地香港牌照的客运车辆)和临时进出保税区的其他客运车
辆。



客运车辆须由三号通道进出保税区。

第四条 海关对进出保税区的货运车辆和客运车辆实施分类管理，分道行驶。

第二章 货运车辆通过二号通道进出保税区的管理

第五条 海关对进出福田保税区二号道货运车辆实行专用通关IC卡管理，IC卡以区内企业为单位备案发放
，空车直接凭福田保税区海关专用通关IC卡通行，重车凭已捆绑的福田保税区海关专用通关IC卡通行。

第六条 货运车辆经福田保税区二号通道进出保税区的，分别按以下方式进出：

(一)空车进出区。凭福田保税区海关专用通关IC卡按指定的通道自行读卡进出区，IC卡读卡成功后，向
海关专门设立的投单箱自行投递《进出福田保税区二号道汽车载货清单(进/出区空车专用)》(下称《载货
清单(空车专用)》，样板及填写规范见附件1、附件2、附件5)，申报通行。

(二)重车进出区。运载转关、清关、联网集报、自用物资、分批出区、国内购料等货物进出区的货运车
辆，司机凭已捆绑好的IC卡按指定的通道自行读卡进出区，IC卡读卡成功后，分别向海关专门设立的投
单箱自行投递《进出福田保税区二号道汽车载货清单(进/出区重车专用)》(下称《载货清单(重车专用)》
，样板及填写规范见附件3、附件4、附件5)，申报通行，并随身携带法定单证企业存查联，或加盖运输
企业印章的法定单证企业存查联传真件、复印件备查。

第七条 货运车辆通过二号通道时，应按以下规定分道行驶：

(一)运载货物的重车，行驶“海关监管货物重车通道”，即“重车道”。

(二)对于混凝土搅拌车、运沙土石车、送菜餐水车、垃圾车等及货运空车进出区，行驶“非海关监管货
物通道”，即“空车道”。

第八条 《载货清单(空车专用)》、《载货清单(重车专用)》可下载后填写申报，复印有效。

第三章 客运车辆通过三号通道进出保税区的管理

第九条 对由三号通道进出保税区的客运车辆，划分为以下A、B、C、D四类：

(一)A类：保税区内行政机关公务车辆；

(二)B类：保税区内企事业单位自用的国内牌照客运车辆，包括保税区内企业长期租用的区外车辆；

(三)C类：保税区内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员工个人自用的客运车辆、保税区内企事业单位自用的往返深
港两地香港牌照客运车辆；

(四)D类：其他临时进出区的客运车辆。

对A、B、C类车辆，实行登记备案制，通过核发《福田保税区三号通道车辆通行证》(以下简称《三号通
道通行证》)进行管理。

对D类车辆，通过闸口发放IC 卡进行管理。

第十条 保税区内行政机关为其公务车辆、企事业单位为其客运车辆申请《三号通道通行证》，应向深圳
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递交以下资料：



(一)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批准企业成立(立项)的批复(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文件；

(二)《进出福田保税区三号通道车辆备案申请表》；

(三)《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四)保税区内企业长期租用的区外车辆须出具租车证明。

本条第一款所述资料均为一式两份，提交复印件的，应同时提供正本以供核对。

第十一条 保税区内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员工为其个人自用的客运车辆申请《三号通道通行证》，应向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递交以下资料：

(一)《进出福田保税区三号通道车辆备案申请表》；

(二)车辆使用人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三)《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四)车辆使用人《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

本条第一款所述资料均为一式两份，提交复印件的，应同时提供正本以供核对。

第十二条 福田保税区海关凭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已受理的车辆备案申请资料，办理车辆登记
备案手续。

第十三条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凭福田保税区海关已登记备案的车辆资料，制发《三号通道通
行证》，并安装车载微波卡。

第十四条 从三号通道进出保税区的车辆，应接受海关检查。未经海关批准，经三号通道出保税区的车辆
和人员不得运输、携带保税区内的免税货物、物品，保税货物，以及用保税料、件生产的产品。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车辆备案资料发生变更的，应办理重新备案手续或注销手续。

第十六条 公安、城管等单位的执法车辆，消防、救护、供水供电抢修等应急车辆在执行任务时，经海关
同意，可以直接从三号通道进出保税区。

第十七条 在海关正常工作时间内，水泥搅拌车应由二号通道进出保税区。但因特殊情况，需在非海关正
常工作时间进出保税区的，经海关同意，可由三号通道进出保税区。

第十八条
本办法未明确的其他车辆因特殊原因临时进出保税区的，经海关同意，可由海关指定通道进出保税区。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海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 政 处
罚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深圳海关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原《深圳海关关于车辆通过二号、三号通道进出福田保税区



管理办法》(深圳海关公告2004年第5号)同时予以废止。

以上内容由腾博国际冯先生根据经验撰写，详情请点击主页咨询

腾博成立于 2005 年，是一家集全球商务、科技、投资于一体的企业高端服务提供商，秉承着贴心服务创
造价值的核心理念，在严格风控的前提下， 为全球企业提供战略定位、政策咨询、财税代理、行业准入
、跨境通行、金融牌照、全球布局等多元化服务。作为深圳早期深耕商事服务行业的企业之一，腾博拥
有丰富的价值沉淀与社会资源，并一直遵循专业态度与卓越服务准则，致力为企业的发展作
出重贡献。截至目前，已成功为超 10 万家企业及个人提供优质的金融与商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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